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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 黄浦区发

布《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

案》 （以下简称《方案》）， 提

出将建立统一检查事项库， 探

索“无感监测” 试点以及“风

险 + 信用” 分级分类检查。

《方案》 明确， 行政执法

部门应在全市统一综合执法系

统中认领行政检查事项， 以此

为依据开展涉企行政检查， 并

严格按照市级部门规定的检查

内容和检查标准开展行政检

查。 未经市级备案的检查事项

不得开展行政检查。

《方案》 提出， 要建立统

一检查对象库， 依托全市统一

的检查对象库， 归集检查对象

的基本信息， 以及许可、 检

查、 处罚、 强制等监管信息。

要探索“无感监测” 试点， 行

政执法部门要严格落实市级执

法部门对“无感监测” 对象清

单的工作要求。 除上级部署之

外， 对纳入清单的企业不主动

开展现场检查， 只做触发式现

场检查。

《方案》 还要求加大涉企

行政检查统筹力度， 推行“综

合查一次” 制度， 同一行政执

法部门对同一检查对象实施多

项检查的， 原则上应当合并一次

进行。 不同行政执法部门针对同

一检查对象在相近时段内实施

检查的， 原则上应开展跨部门

联合检查。 加强综合统筹， 推

进跨部门联合开展有计划行政

检查。

此外还要探索“风险 + 信

用” 分级分类检查， 强化基于风

险 + 信用的分级分类管理， 通

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建立评价模

型并迭代升级， 对企业进行精准

画像， 对高评级企业适当降低检

查频次， 对低评级企业适当增加

检查频次。 动态调整检查对象评

级， 实现差异化精准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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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轨交时影响通行 并踢踹劝阻乘客
上海警方通报：女子被处行政处罚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地铁

2 号线上一男一女发生激烈争

执， 女子马某因双脚搁置在自

己的拉杆箱上， 影响他人通行

的不文明行为被男乘客劝阻，

为此情绪激动， 多次用脚踹踢

男子腿部， 引发关注。 昨天记

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

公交总队官方微博 @ 轨交幺

幺零获悉， 5 月 24 日 11 时

许， 来沪旅游的马某 （女， 18

岁） 在乘坐轨交 2 号线时， 将

双脚搁置在自己的拉杆箱上，

影响他人通行。 同车厢乘客史

某指出马某不文明行为， 并劝

导其将脚放下， 双方为此发生

争执。 随后， 马某多次踢踹史

某。 目前， 马某已被警方依法

予以行政处罚。

从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

女子坐在座位上， 将双腿搭在

一个白色行李箱上， 男子则站

在女子面前， 双方在言语上发

生激烈争吵。

另一段视频显示， 男子在

浦东南站提着上述白色行李箱

下车， 并叫来地铁保安， 女子

下车进行对男子进行追打。 周

围有围观者喊“不要打人”，

并上前阻拦女子继续追打。

警方提示： 请广大群众在

乘坐公共交通时自觉遵守法律

法规， 共同维护文明有序的出

行环境。 对扰乱公共交通正常

秩序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警

方将严格依法查处。

本报讯 近日， 黄浦区人

民检察院在半淞园路街道“全

链条检察为民服务站”， 成功

助力化解 3 起银发劳动者追索

劳动报酬纠纷案件。 记者获

悉， 今年以来， 黄浦检察院在

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积极作

为、 成效显著， 持续打造“蓝

色支点站” 工作品牌保护弱势

群体， 今年已成功化解 36 件

劳动纠纷， 切实维护了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

2023 年， 三位 60 岁以上

的务工人员在已达法定退休年

龄的情况下， 与某餐饮公司签

订劳务合同， 在该公司经营的

餐饮店内从事洗碗保洁工作。

然而， 自去年起， 餐饮公司因

经营不善， 开始拖欠他们数月

的劳务费。 到了年末， 公司倒

闭， 三位务工人员一直未能讨

回自己的血汗钱。

三名务工人员向黄浦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了

仲裁申请， 但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 三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不具备仲裁主体资格， 区仲裁

委决定不予受理。 黄浦检察院

在与区仲裁委联络工作中了解

这一情况， 并获悉三名务工人

员欲通过民事诉讼进行维权。

黄浦检察院通过新设立的

“全链条检察为民服务站” 主

动联系到三位当事人， 多次电

话联系、 制作询问笔录， 协助

他们调查取证， 夯实诉讼活动

所需的关键证据材料。

经过调查核实， 这起涉老年

人民事支持起诉案在黄浦区人民

法院半淞园路街道巡回审判 （调

解） 工作站开庭审理， 黄浦检察

院派员支持起诉。 在庭审过程

中， 检察官与法官向被告释明本

案的诉讼风险、利害关系、企业社

会责任。经过多方努力，最终促成

双方当事人当庭达成调解协议。

案件的成功化解， 不仅是黄

浦检察院支持起诉工作的一次生

动实践， 更是与法院等多部门协

同合作的成果。 今年 4 月， 黄浦

区检察院与区法院建立健全支持

起诉协作机制， 进一步明确了民

事支持起诉案件形式， 这一举措

极大便利了诉讼推进， 把对弱势

群体的权利保护落到实处。

本报讯 近日， 闵行区人

民法院首次通过“总对总” 执

行查控系统完成不动产线上查

封并促成案件执结， 通过“数

据多跑路” 为当事人追回执行

款“加速度”。

据悉， 今年 3 月份， 最高

人民法院办公厅和自然资源部

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总对

总” 不动产网络查封登记功能

上线试运行的通知》，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江苏、 浙

江、 山东、 甘肃 ８ 个试点省

（区、 市） “总对总” 不动产

网络查封登记渠道已正式联

通，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可以通

过“总对总” 网络查控系统对

上述地区的不动产进行网络查

封。

今年 4 月， 上海某实业公

司法定代表人朱某某因曹某

某、 石某某未支付货款将两人

诉至法院。 后实业公司虽拿到

胜诉判决， 但曹某某、 石某某

仍未支付货款并失联。 案件进

入执行程序后， 执行法官立即

通过“总对总” 执行查控系统

开展调查。 经查， 被执行人曹

某某、 石某某无现金可供执行，

但是石某某在江苏省阜宁县有

一处不动产。 承办人于 4 月 7

日通过“总对总” 发起查封。

当日， 不动产登记机构完成查

封手续。

查封完成后， 承办人电话联

系石某某， 告知其财产已被查

封， 若仍拒不履行将启动处置程

序。 被执行人石某某表示其会筹

措资金， 尽快支付执行款。 5 月

14 日， 承办人接到了石某某电

话， 其表示已将执行款足额存入

法院冻结的账户， 案件圆满执

结。

黄浦区检法协作建立健全支持起诉协作机制

今年已成功化解36件劳动纠纷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胡佳瑶

首用“总对总”线上查封异地房产
闵行法院为小微企业追回“救命钱”

□ 记者 季张颖

探索“风险+信用”分级分类检查
黄浦发布《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

□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近日， 在上海海

关所属上海车站海关监管下，

上海首单 TIR 国际公路运输

出口货物顺利完成通关放行，

装载 3 辆二手新能源车的集装

箱当天从上海出发驶往白俄罗

斯明斯克， 这标志着上海进出

口 TIR 国际公路运输业务双

向贯通。

我国于 2018 年 5 月正式

实施 TIR 公约 （全称 《国际

公路运输公约 》）。 在 TIR 系

统下运输的货物通关时， 海关

仅需核对 TIR 证书信息、 检

查运载单元的海关关封， 从而

减少货物在口岸等待时间、 降

低运输成本， 实现全程一次申

报、 一次直达。 此外， 通过严

格的承运人资质准入、 全程施

加关封、 享受关税担保等措

施， 有效保障运输安全。

“这是我们公司首次开展

TIR 国际公路运输业务， 上

海车站海关在企业备案、 出口

申报、 现场检查、 口岸出境等

方面给予很多业务指导， 为我

们首单出口的顺利发运提供了

保障。” 茜茹商贸 （上海） 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岩表示。

截至目前， 上海车站海关

共监管 TIR 跨境运输业务 3

批， 货值 111.4 万元。 上海车

站海关副关长达理表示， 海关

将不断优化 TIR 运输通关流

程， 提高通关效率， 降低企业

物流成本， 打通上海口岸第四

物流通道， 为上海国际物流多

式联运供应链注入新动能。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首单！ 上海进出口TIR

国际公路运输业务双向贯通


